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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749]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文件由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茶姬（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江汉大学、中国饭店协会、湖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潜江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杰鹏、周坤、罗文斌、王旭东、朱小玲、张会娜、李响、王红波、宋小溪、杨淑芳、杨兵、彭琪瑶、王巧云、熊落义、王晶、夏鸿轶等。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联系电话：027-88701926，邮箱：23084299@qq.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联系电话：027-88075773，邮箱：hubs_tc2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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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送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5289][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外卖送餐商户、外卖平台、配送员与设施设备、配送过程控制、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应急处理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外卖送餐过程中食品安全管控。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324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806　（所有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27952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通用要求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40041　外卖餐品信息描述规范
GB/T 46862　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32338][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外卖餐品  food delivery
餐品
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用于外卖的餐饮制品。
注：不包括预包装食品。
[来源：GB/T 40041-2021,3.1]

平台内商户  merchant within the platform
商户
通过外卖平台提供餐饮外卖服务的网络交易经营者。
[来源：GB/T 46862-2025,3.2]

外卖平台经营者  food delivery platform operator
外卖平台
在餐饮外卖服务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来源：GB/T 46862-2025,3.1]

网约配送员  on-demand delivery worker
配送员
通过互联网平台等，从事接收、验视客户订单并根据订单需求，按照外卖平台配送要求及智能规划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
[来源：GB/T 46862-2025,3.4]

智慧配送设备  intelligent delivery equipment
应用智能技术实现外卖食品存取、运输、温控等功能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准入规定的智能配送箱、无人配送车、配送无人机等。

集中取餐点  centralized food collection point
为外卖配送提供食品临时存放、存取服务的固定或临时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写字楼取餐点、社区集中取餐点、商场集中取餐点等。

配送服务商  delivery service provider
提供外卖餐品配送服务的主体，包括自主配送的商户以及专门提供配送服务的第三方配送服务商等。
[bookmark: _Toc4890]商户
一般要求
商户的资质、场所要求，应符合GB/T 46862-2025中第5章的规定。
商户的食品安全管理应符合GB 31654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商户的外卖餐品信息描述应符合GB/T 40041的要求，不可利用技术手段对餐品图片进行过度美化修饰。
商户应接入服务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并在外卖平台展示。
商户宜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外卖取餐区
商户应设置独立、标识清晰的专用外卖取餐区，该区域应与食品加工制作区有效分离。
外卖取餐区应保持环境整洁，每日清洁消毒，防止取餐过程造成交叉污染。
包装与封签
餐品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和封签材料。
餐品包装应能防止送餐过程中渗漏、变形和污染。配送热食、冷食、冰品等对温度有特殊要求的餐品时，应使用具有相应保温或保冷性能的包装。
1.1.1　 外卖餐品包装完成后应使用外卖餐食一次性封签或其他能达到同等防拆封效果的方式进行封口，包装或容器上应有订单信息标签或标注，注明外卖餐品提供者名称、餐品名称、下单时间、出餐时间等信息，宜在封签使用二维码等可溯源的信息技术手段记录相关信息。
1.1.2　 粘贴应牢固，避免二次开启。封签不应直接接触食物。
封签宜在显著位置标注“封签破损、请勿签收”等提示语。
留样
超过100人的团体订餐，外卖餐品提供者应对提供的餐品进行留样。留样程序按照GB 31654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29502]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对商户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应符合GB/T 46862相关规定。
外卖平台应建立高风险商户识别模型，对主营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裱花蛋糕等高风险餐品的商户，以及客诉集中、差评率高的商户进行重点标记。
外卖平台在确定并展示订单“预计送达时间”时，除考虑配送距离、路况等因素外，应将餐品的安全食用时限作为核心评估因素，对沙拉、冷食等易腐食品自动匹配更短的配送时限。
外卖平台应在信息查询、交易数据提取、停止交易服务等方面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配送服务商
第三方配送服务商应设置固定办公场所，配备相应的人员与配送设备。
第三方配送服务商在录用配送员时应进行身份审核。
第三方配送服务商应建立并及时更新配送人员档案，记录并留存专（兼）职配送人员身份、健康状况、食品安全培训考核情况、上岗工作情况等信息，宜采用信息化系统管理方式。
商户自行配送的，应具备与配送规模相匹配的配送管理能力和资质，督促配送员保持个人卫生，配送过程中着装整洁，并参照 GB/T 46862 进行管理。针对餐品客诉率、差评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商户，应制定可量化的整改方案，整改完成前应采取降低配送范围、缩减配送单量等管控措施。
[bookmark: _Toc17100][bookmark: _Toc26631]配送员与设施设备
配送员
1.1.3　 配送员管理及权益保障应符合GB/T 46862的相关要求。
1.1.4　 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应立即停止配送服务。
配送设备
1.1.5　 配送车辆
1.1.5.1　 配送车辆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异味。
1.1.5.2　 配送车辆应符合服务所在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配送用电动自行车应符合GB 17761的要求。
1.1.5.3　 应建立配送车辆合规性审核机制，并组织配送员签署用车安全须知确认函。
1.1.5.4　 应确保配送车辆符合行业保险理赔用车标准，定期核验车辆资质有效性，保障配送过程中的安全事故理赔权益。
1.1.6　 配送箱（包）
1.1.6.1　 配送箱（包）应选用对人体无毒无害的材料，应具有保温性、气密性和减震缓冲特性，易于运输和携带，能防油、防尘、防水。
1.1.6.2　 配送箱（包）应保持干净、整洁、无异味，并定期消毒。
1.1.6.3　 应根据餐品特性（如热食、冷食、冷冻食品等）配备必要的保温、冷藏或冷冻设备，确保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处于安全的温度环境。热食配送应保持在60 ℃以上，冷食保持在8 ℃度以下，配送时间超过1小时的，应配置连续温度记录装置。
1.1.6.4　 配送时，配送员应仔细检查配送箱（包）清洁和完整状态，发现配送箱（包）破损应及时更换。
1.1.7　 智慧配送设备
1.1.7.1　 智慧配送设备中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部件，材质应符合GB 4806系列标准要求，对人体安全无害，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迁移风险。
1.1.7.2　 智慧配送设备材质应坚固耐用、防水防锈、易清洁、易维护，表面无凹陷、毛刺、锈斑等缺陷，避免藏污纳垢。
1.1.7.3　 智慧配送设备的食品存放区域应定期消毒，消毒参数应符合GB 27952要求。
1.1.7.4　 智慧配送设备应具备视频监控功能，覆盖食品存取关键区域，监控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1.1.7.5　 智慧配送设备配送过程（如急加速、急减速、转弯等）中应保证载物箱体内餐品不发生倾倒等情况。
配送设施
1.1.8　 智能取餐柜
1.1.8.1　 智能取餐柜各格口应配备照明灯、设置透明视窗。
1.1.8.2　 智能取餐柜周围宜设置视频监控。
1.1.8.3　 智能取餐柜应保持良好卫生状况，无污渍、异味，发现污染后应及时清洁，定期消毒。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T 26572的规定。
1.1.8.4　 智能取餐柜宜具备保温、冷藏、消毒功能。
1.1.9　 集中取餐点
1.1.9.1　 集中取餐点选址应远离污染源，距垃圾集中存放点、厕所等直线距离不应小于20米。
1.1.9.2　 [bookmark: _Toc28064]集中取餐点应保持环境整洁，每日应至少进行1次清扫，及时清除垃圾、杂物和食物残渣，发现餐品洒漏应立即清理并消毒。
[bookmark: _Toc25055]配送过程控制
1.2　 取餐
配送员应在商户设置的外卖取餐区取餐，并与商户核对订单信息、检查包装与封签完整性。
1.2.1　 配送员取餐时，发现商户属于无食品经营资质或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的，应拒绝取餐，并将相关情况上报。鼓励配送员协助核查商户入网资质有效性、后厨环境卫生状况、从业人员操作规范性等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违规问题。
1.2.2　 配送员取餐时，应检查餐品包装完好性及密封性，检查餐品封签是否完好。如破损，应要求商户重新封装或拒绝配送。
1.2.3　 餐品放入配送箱时，应遵循生熟分开、冷热分离、不破损、不变形的保护原则。
1.2.4　 配送餐品中有保鲜、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特殊要求的，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的保温或隔热措施。
1.3　 配送
1.3.1　 配送员应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保证配送过程中餐品不受污染。
1.3.2　 配送时不应携带、接触任何有毒有害物品，不可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配送。
1.3.3　 配送过程中应保持封签的完整性，配送箱（包）不宜直接落地。
1.3.4　 配送员应在配送过程中保证配送餐品封签完整，不应在餐饮配送箱（包）中存放与餐品无关物品。
1.3.5　 不应在送餐途中取出餐品，严禁第三人接触餐品。发生食品污染、封签损坏或不完整时，应终止配送。
1.3.6　 配送过程中餐品不慎倾洒，配送员应及时处理餐品，清理油污，保证配送箱清洁。
1.4　 交付
1.4.1　 外卖餐品从门店出餐到交付消费者手中的间隔不应超过2小时。
1.4.2　 配送员不应将餐品直接放置在地上。
1.4.3　 配送员应提醒消费者确认封签是否完好，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签不完整的外卖食品，消费者可拒收。
1.4.4　 使用无接触取餐方式进行交付前应征得消费者同意。配送员应将食品放置平稳，保证封签完好，并拍照上传外卖平台。
[bookmark: _Toc607]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
商户、外卖平台应建立健全订单异常、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对涉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投诉举报应及时进行处理。
外卖餐品配送完毕后，消费者可通过线上评价、电话等方式，对配送服务和外卖餐品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餐品与订单是否一致、餐品质量、包装完好程度、服务态度、是否送达指定地点等。
由于商户原因出现订单异常的，不符合卫生要求导致消费者投诉、发生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的，商户应具备相应的沟通反馈及异常处置机制。
外卖平台应当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发生食品安全纠纷时应当及时调解，督促商户及时赔偿因食品安全问题所导致的消费者损失。外卖平台无法提供商户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由外卖平台赔偿。外卖平台赔偿后，可向商户追偿。
[bookmark: _Toc29413]应急处理
外卖平台、商户应制定和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按要求进行演练。
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涉事商户应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和卫生部门处理，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控制事态发展，防止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发现食品安全舆情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处理。
[bookmark: BookMark8]


[bookmark: _Toc164669189][bookmark: _Toc2484]参考文献
[bookmark: _GoBack][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25年9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3年10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3号)
[4]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24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2024年2月23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
[6]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8〕12号）
[7]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7号）
[8]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公布，2025年3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修订）
[9]  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人社厅发〔2021〕92号）
[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号）
[11]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动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网监发〔2025〕18号）


[image: ]
[bookmark: BookMark5]
8
7
image1.jpeg




